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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本部「115年度農業學界與法人科專計畫」第二次公告申

請作業,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推動學術與研究機構參與產業創新及研究發展

補助辦法辦理。

二、本部前以114年6月10日農科字第1140052737號(諒達)函知

於114年6月10日至7月31日徵求旨揭計畫,考量該項計畫

尚有補助額度, 自即日起至本(115)年4月30日止開放第

二次受理申請作業。

三、旨揭計畫第二次公開徵求項目為「開發融合生成式AI之

農業產銷管理模型」、「開發與建構機械化農業生產體

系」及「開發漁業加工之智能化或自動化設備」,徵求

重點詳如附件1。

四、有關申請資格、作業程序、計畫書撰寫說明及相關文件

等詳細資訊,請至「Ag Tech農業科技專案計畫服務網」

瀏覽說明影片與下載資料(網址:

https://agtech.moa.gov.tw/),並可進一步洽詢農業科專服
務小組,電話: 〔(02)2586-5000轉分機751、752、755、

761、 763、 765]

COA1150052110103228.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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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另為強化學術與研究機構對於計畫資源內容、徵案技術

領域發展現況、提案方式及計畫書撰寫要領之瞭解,本

部委託農業科專服務小組於本年3月17日(星期二)辦理線

上直播說明會(報名資訊詳如附件2),並同步提供線上諮

詢服務,以增進學研單位對農業學界與法人科專計畫之

瞭解與掌握。

正本: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財團法人台灣經濟

研究院、財團法人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財團法人農業科技研究院、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財團法人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中央研究

院、國立臺灣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國立嘉義大學、國立宜蘭大學、國立成功

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正大學、國立臺灣海洋大學、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中山醫學大學、中國文化大學、

東海大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國醫藥大學、本部國際事務司、本部農糧署、本
部動植物防疫檢疫署、本部農業試驗所、本部林業試驗所、本部水產試驗所、

本部畜產試驗所、本部獸醫研究所、本部農業藥物試驗所、本部桃園區農業改
良場、本部苗栗區農業改良場、本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本部臺南區農業改良

場、本部高雄區農業改良場、本部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本部臺東區農業改良
場、本部茶及飲料作物改良場、本部種苗改良繁殖場、本部花卉創新園區研究
發展中心

副本:農業科專服務小組、本部農業科技司前瞻規劃科、本部農業科技司技術服務
科、本部農業科技司加工加值科、本部農業科技司研究發展科(均含附件)
115/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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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部

公開徵求115年度農業學界與法人科專計畫

為引導學術與研究機構配合本部重點政策及技術缺口進行產業化科技研發,農業部委託財

團法人台灣經濟研究院開始受理 115 年度農業學界與法人科專計畫,本次徵求係採主題式徵

案,徵求項目為「開發融合生成式 AI 之農業產銷管理模型」、「開發與建構機械化農業生產體

系」及「開發漁業加工之智能化或自動化設備」。

壹、申請期限

即日起至115年4月30日截止收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概不受理)。

貳、申請資格

為使學術與研究機構成果落實應用於產業,本計畫須符合農業學法科專計畫徵求研發重點

項目,由學術或研究機構以跨領域或跨機關(構)之聯合申請方式執行,並鼓勵企業投入參與,

相關單位申請資格如下:

一、學術機構:公私立大學。

二、研究機構:具有農業科技研究發展及產業化推動能力之財團法人、行政法人或政府研

究機關(構)。

三、共同執行企業(無補助):國內依法設立登記之獨資、合夥事業或公司,並不得為陸資

投資企業(依經濟部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布之最新陸資來臺投資事業名錄)。

四、提案機構須符合第1項或第2項資格,且申請日前3年須通過本部辦理之「研發成果

管理制度」評鑑或「追蹤考評」,或經濟部研究機構之「機構管理制度暨智慧財產管理

制度」評鑑,且須具有固定之研究場所及執行計畫之基本人力與設備,始得申請農業

學法科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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